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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贈送⾼額禮物給酒店公關，花許多錢在公關⾝上，事後反悔提告詐欺

有發⽣過酒店客⼈贈送⾼額禮物給酒店公關，或是花許多錢在公關⾝上，事後反悔提告公關詐欺，不知
道法院實務判決怎麼看類似問題。

 林希庭（認證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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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能找到的實務判決不多，可能原因是實際起訴的案件較少，以下⽤兩則判決來介紹酒店客⼈贈送⾼額禮物
給酒店公關，或是花許多錢在公關⾝上，事後反悔提告詐欺，成⽴跟不成⽴犯罪的案例。

 LU0002342（⼀般會員） 刑事犯罪 ∕ 詐欺 2021-05-05 08:25

怎麼樣會成⽴詐欺罪[1]？
詐欺罪是針對「錢財」的犯罪。如果犯罪⼈對被害⼈傳達與事實不符的訊息，誘使被害⼈做出與事實有出
⼊的錯誤判斷（簡單來說就是被騙了），因此把錢財或利益交給犯罪⼈，造成被害⼈的財產損失，我們就
會說犯罪⼈成⽴詐欺罪。

成⽴詐欺罪的例⼦
參考法院判決[2]，如果公關向客⼈表達希望客⼈協助她脫離酒店（⽋經紀公司錢、⽋離職違約⾦、⽋酒
店服裝費、家⼈重病⽋醫藥費、⽋姐妹業績、想向姐妹證明有男友等等），順利離開酒店後可以償還客⼈
費⽤並⼀起⽣活，但最後沒有做到，是可能成⽴詐欺罪的。
在這則判決中，法院認為公關明明不是因為愛上客⼈、真的想跟客⼈⼀起雙宿雙⾶才向客⼈要錢，確實有
施⾏詐術，讓客⼈誤以為公關總有⼀天會還錢、還可以跟⾃⼰⼀起⽣活，所以將⾃⼰的錢財交給公關、受
到財產的損失，所以法院認為公關犯詐欺罪。

不成⽴詐欺罪的例⼦
參考法院判決[3]，客⼈跟公關在包廂內吃⽔果、喝茶、聊天，1⼩時花費1萬1千元，事後客⼈覺得才聊⼀
下天⽽已居然付了1萬1千元，所以提起詐欺罪告訴。
法院審理時認為，從這名客⼈明明知道⾃⼰上酒店、還跟媽媽桑協議好⾦額，應該理解酒店消費⽂化。⽽
且酒店事前也有明確告知客⼈消費⾦額標準，1萬1千元款項單純是客⼈在酒店內消費的款項，既然付出
了⾦錢可以跟公關聊天、喝茶、吃⽔果，就沒有詐欺問題。
同⼀個案件中，這位客⼈還分別⽀付3萬1千元、3 萬元給酒店公關的債主以及公關本⼈。但最後只換得
和公關在路邊聊天，沒有進⼊酒店消費，也沒有帶公關外出。但因為客⼈⾃⼰說「就是想跟這位公關當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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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

友」、「追求⼀個⼥⼈本來就要花錢」，完全出於⾃⼰想追求公關的⼼態⽽付出⾃⼰的⾦錢。法院認為這
是客⼈因為愛慕公關，做出「酒店包全場」的消費⾏為，公關沒有說謊騙客⼈說以後會跟他在⼀起，這樣
當然沒有詐欺問題。

客⼈將⼩費、禮物送給公關後，⼩費、禮物就是公關的，客⼈不能再要回去
客⼈給予公關⼩費、禮物是酒店消費⽂化，東⻄送出後就是屬於公關的，除⾮符合法律上撤銷贈與契約的
情形[4]，否則客⼈不能事後要求公關把贈與的⼩費、禮物還給⾃⼰。
雖然法律是這樣規定，公關收到⾼額⼩費、⾼價值禮物時，為了避免客⼈酒醒後悔、節外⽣枝，可以在收
禮後，請酒店幹部、⾏政⼈員向客⼈確認，具體作法像是留下Line通話紀錄、⼩卡⽚等等，證明⼩費、禮
物是真⼼送禮，這樣較能避免事後發⽣糾紛。

   刑法第339條：「
I 意圖為⾃⼰或第三⼈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將本⼈或第三⼈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五⼗萬元以下罰⾦。
II 以前項⽅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得之者，亦同。
III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1]

   臺灣⾼等法院105年上易字第1558號刑事判決節錄：「
其詐騙⽅式為：配合⼤陸秘書CALL客詐術，由酒店少爺負責核對客⼈⾝分及包廂服務，訪檯經理向
客⼈佯稱⾄酒店係純消費每⼩時1萬元，買全場費⽤為3萬元，並⾮替⼩姐還錢，客⼈與⼩姐間借貸與
酒店無關云云，收取客⼈⾦錢，再由公關⼩姐假扮為CALL客之⼤陸秘書，在包廂內⼀對⼀接待客⼈
，對客⼈佯裝有愛意，希望客⼈協助其脫離酒店，且佯稱⾃酒店離職時可領取⼀筆薪⽔或離職⾦，屆
時即可償還客⼈並與客⼈⼀起⽣活云云，致客⼈陷於錯誤，誤以包廂內之公關⼩姐即係CALL客之⼤
陸秘書，並誤以為公關⼩姐離職後將與之共同⽣活且可償還其已代公關⼩姐⽀付之各項⽋款，⽽不斷
相信⼤陸秘書所虛構之各種理由（⽋經紀公司錢、⽋離職違約⾦、⽋酒店服裝費、保險費、業績不⾜
遭酒店開罰單罰款、家⼈重病或意外⾞禍⽋醫藥費、家⼈擅⾃向經紀公司借款無⼒償還、陪酒與客⼈
發⽣衝突打傷客⼈⽋賠償⾦、⽋姐妹業績、會計協助作假帳遭發現罰款、向姐妹證明男友、酒店辦活
動、業績不⾜無法排休假等等），⾄上開酒店以補節數或補業績等名義，為公關⼩姐償還⽋款。以此
詐術，詐騙如附表貳、參、肆所⽰被害⼈等。」

[2]

   臺灣⾼等法院100年上易字第146號刑事判決節錄：「
告訴⼈於上開時間前往○○酒店與被告林○○⾒⾯前，已明確知悉被告林○○之職業為酒店公關⼩姐、
⾒⾯地點在酒店包廂，並事先確認過該酒店消費之價格，⽽告訴⼈亦在包廂內吃⽔果、喝茶及與被告
林○○互動，⾜認被告係在明確知悉酒店消費⽅式及內容後，仍決定⽀付相當對價，⽽由被告林○○
負責陪伴，是告訴⼈就此部分⽀付之款項⾃屬在○○酒店內之單純消費款，尚難認有何受詐騙，因⽽
陷於錯誤可⾔，核與刑法詐欺取財罪之構成要件有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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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等法院100年上易字第146號刑事判決節錄：「
告訴⼈縱於上開時間交付3萬1千元、3 萬元予被告鄒○○及另名男性服務⽣後，僅短暫與被告林○○
在路邊聊天，並未進⼊酒店消費或由被告林○○陪伴告訴⼈外出等⾏為，惟此仍係告訴⼈出於愛慕被
告林○○，積極獻⾦捧場所為之酒店包全場消費⾏為，尚難認告訴⼈交付上開⾦錢係因被告2 ⼈之欺
罔⾏為致陷於錯誤所致，⾃不得逕以詐欺取財罪相繩。」

   ⺠法第408條：「贈與物之權利未移轉前，贈與⼈得撤銷其贈與。其⼀部已移轉者，得就其未移轉之
部分撤銷之。」
⺠法第412條第1項：「贈與附有負擔者，如贈與⼈已為給付⽽受贈⼈不履⾏其負擔時，贈與⼈得請
求受贈⼈履⾏其負擔，或撤銷贈與。」
⺠法第416條：「受贈⼈對於贈與⼈，有左列情事之⼀者，贈與⼈得撤銷其贈與：
⼀、對於贈與⼈、其配偶、直系⾎親、三親等內旁系⾎親或⼆親等內姻親，有故意侵害之⾏為，依刑
法有處罰之明⽂者。
⼆、對於贈與⼈有扶養義務⽽不履⾏者。前項撤銷權，⾃贈與⼈知有撤銷原因之時起，⼀年內不⾏使
⽽消滅。贈與⼈對於受贈⼈已為宥恕之表⽰者，亦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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